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

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
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
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
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70

人，代表股份数为 895,160,4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7683%。截至 2025年 6
月 16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57,770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2,588名，个人股东
人数55,182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70,073,

1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1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62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25,087,3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1581%。

4、中小投资者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76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31,944,0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77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06,856,6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6121%；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76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25,087,39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3.1581%。

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21,7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22%；反对 931,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41%；弃权 1,
10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905,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0%；反对931,8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7%；弃
权 1,10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2.1本次交易的参与方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11,2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1%；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9%；弃权 1,11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94,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6%；反对930,2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4%；弃
权 1,11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2标的公司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07,9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7%；反对930,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0%；弃权 1,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91,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8%；反对930,9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5；弃权
1,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3交易结构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04,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934,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4%；弃权 1,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7,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9%；反对934,7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4%；弃
权 1,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

本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4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03,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2%；反对932,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2%；弃权 1,12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7,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8%；反对932,7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9%；弃
权 1,12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2%。

本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5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00,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9%；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9%；弃权 1,12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4,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1%；反对930,2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4%；弃
权 1,12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5%。

本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的〈股权购买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19,0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9%；反对935,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5%；弃权 1,10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902,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4%；反对935,7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6%；弃
权 1,10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105,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4%；反对925,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4%；弃权 1,12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8,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2%；反对925,3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2%；弃
权 1,12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3,5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1%；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7,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5%；反对924,4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0%；弃
权 1,14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公司摊薄股份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
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6,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4%；反对924,8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反对924,8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

权 1,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估值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7,9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6%；反对923,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1%；弃权 1,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1,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5%；反对923,2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7%；弃
权 1,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0,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8%；反对925,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弃权1,14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4,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8%；反对925,7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3%；弃
权 1,14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9%。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88,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5%；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1,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2%；反对924,4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0%；弃
权 1,14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4,5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2%；反对922,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1%；弃权 1,14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8,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7%；反对922,7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6%；弃
权 1,14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84,8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1%；反对931,6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1%；弃权 1,14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68,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931,6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7%；弃
权 1,14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4,4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2%；反对924,5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8,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7%；反对924,5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
权 1,14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86,4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3%；反对931,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1%；弃权 1,14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0,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8%；反对931,4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6%；弃
权 1,14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3,2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1%；反对924,5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6,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4%；反对924,5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
权 1,14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89,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7%；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3,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6%；反对924,4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0%；弃
权 1,14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7号〉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1,0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8%；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4,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9%；反对924,4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0%；弃
权 1,14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92,5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0%；反对924,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3%；弃权 1,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6,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3%；反对924,9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
权 1,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93,087,2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4%；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9%；弃权 1,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0,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0%；反对930,27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4%；弃
权 1,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俊宇、吴伟涛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

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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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期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REIT

南京交通（扩位简称：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REIT）

508069

2024年10月17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一临时报告（试行）》等有关规
定以及《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

二、2025年5月主要运营数据
2025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整体运营情况良好，本基金底层资产南京

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通行费收入来源分散，无重要现
金流提供方，外部管理机构未发生变动。

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2025年5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月份

2025年5月

日均收费车流量（辆次）

当月

44,197

当月环比
变动

7.2%

当月同比
变动

6.3%

2025年
累

计

41,226

累计同比
变动

2.1%

路费收入（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当月

4,213

当月环比
变动

1.7%

当 月 同
比变动

14.7%

2025年
累计

19,886

累 计 同
比变动

4.1%

注：①车流量口径说明：均为收费自然车流（veh）口径。江苏省高速公路联
网运营管理中心（简称“联网中心”）清分车流量数据为全口径车流量（包含免费
车和收费车），此表中的收费车流量数据系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中心当期清分
数据剔除重大节假日门架统计免费车数据后计算得出，因此数据可能存在一定
误差。

②日均收费车流量计算方法：当月总收费车流量/当月自然天数。
③收入数据为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中心当期清分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规定，五一劳动节期间

我国对 7座以下小型客车执行收费公路免费政策，劳动节假期免费时间段从
2025年5月1日0时至2025年5月5日24时，共计免费五天。

⑤因扬溧高速改扩建施工，自2025年4月10日起，扬溧高速部分路段限行，
对本项目车流量有一定诱增作用。

以上披露内容已经过本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实施机构南京绕越高速
公路东南段有限责任公司确认。

三、其他说明事项
投资者可登录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拨打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进行相关咨询。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担。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本
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谨慎做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二〇二五年五月主要运营数据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中信建投景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景信债券

016752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李照男

-

杨龙龙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李照男

2025-06-19

2年

7年

2017年8月至2022年5月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固定收益处担
任交易员，主要负责人民币信用类债券投资业务。2022年7月加入中信建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从事投资研究相关工作，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12035

002640

013251

015865

020426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稳骏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睿溢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稳硕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景泰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景源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2-10-25

2023-06-16

2023-08-01

2023-11-27

2024-08-21

离任日期

-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否

是

-

中国

研究生、博士

是

注：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李照男先生 2017年 8月至 2022年 5月在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投资交易工作，故其证券从业年限为2年。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杨龙龙

个人原因

2025-06-19

-

是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

续。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21日

中信建投景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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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事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黄大庆持有公司股份7,840,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5%。股东秦立罡持有
公司股份5,495,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8%，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潘旻持
有公司股份695,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来源均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分别已于2022年7月29日、2024年7月29日起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黄大庆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1,093,787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其中，拟
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47,89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
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
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
超过 245,89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股东秦立罡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1,271,846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其中，拟
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47,89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
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
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
超过423,94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潘旻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73,826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1%。其中，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73,82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0.2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73,82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1%，减持期间均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大庆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无

7,840,998股

9.25%

IPO前取得：7,840,99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秦立罡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无

5,495,850股

6.48%

IPO前取得：5,495,85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潘旻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无

695,304股

0.82%

IPO前取得：695,30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董事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潘旻

减持数量
（股）

220,000

减持比例

0.26%

减持期间

2023/5/31～2023/
7/2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46.24-50.5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不适用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黄大庆

不超过：1,093,787股

不超过：1.2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47,89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5,890股

2025年7月14日～2025年10月13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秦立罡

不超过：1,271,846股

不超过：1.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47,89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23,949股

2025年7月14日～2025年10月13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潘旻

不超过：173,826股

不超过：0.2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73,82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73,826股

2025年7月14日～2025年10月13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
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大股东及董事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黄大庆、秦立罡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上述限售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4）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
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并
将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6）本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期间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未履行
公告程序前不减持。

（7）如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上述股份锁定期有其他
要求，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
行。

（8）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
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潘旻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
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上述限售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4）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
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并
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6）如果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上述股份锁定期有其
他要求，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
执行。

（7）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
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董事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计

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的数量、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